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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50041365_Attach01.PDF、1050041365_Attach02.PDF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分

類結果之公告認屬行政處分案（如附影本）供參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依據內政部105年3月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51033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、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、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、臺中

市大里地政事務所、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、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、臺中市大

甲地政事務所、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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